附件7
企业复工复产申报审核程序和条件

一、全州各类企业自审具备复工复产条件后，由企业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有计划提出申请，填写《企业复工复产申请审核表》（附件1），州管重点项目和企业直接向州政府对口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其他企业向当地县市人民政府相关机构提出申请。各县市工业园区内企业向园区提交申请，其他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向所属乡镇（街道）提交书面申请，乡镇（街道）或工业园区按照网格管理要求对企业复工复产条件进行初审后报当地政府（疫情防控指挥部）；当地政府（疫情防控指挥部）交由行业主管部门会同卫生健康部门进行评估；行业主管部门和卫生健康部门应在3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核结论后报当地政府（疫情防控指挥部）审核批准。
二、健全企业疫情防控责任体系。复工复产企业要建立主要负责人负总责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机制，明确目标任务，细化具体措施，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人责任，自觉承担本企业防控责任和经费支出，建立全环节、全流程疫情防控台账，形成从企业管理层到车间班组、一线职工“横到边、纵到底”的疫情防控全员责任体系。
三、完善管理制度、严防死守。企业要对全部员工进行返岗前的疫情防控知识培训，建立体温检测制度和生病报告制度，每天早晚检测上下班人员体温，一旦发现发热、咳嗽等异常情况，立即报告、及时处置。
四、必须提前排查返岗员工。企业要建立返岗职工“花名册”，实行健康状况“一人一档”管理，提前排查每一名员工的来源地和14天内活动轨迹，优先安排本地员工返岗。对近14天有湖北旅居史、有与湖北旅居人员和确诊病例密切接触史的员工、来自其他疫情严重的地区的员工，要严格按规定落实指定医学隔离观察等措施。怀孕妇女、有慢性基础疾病，以及超龄（60岁及以上）的员工不安排返岗。对其他地区的员工，确因生产需要返岗的，在体温检测正常、无密切接触史的情况下，可按照“厂区内上班，14天内不得离开厂区、宿舍或指定区域”的方式返岗，同时做好每日健康监测和登记，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告属地政府并按照疫情防控有关规定处理。加强缅籍务工人员的关爱和人性化管理，强化新冠肺炎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要采取错峰返岗措施，非关键岗位人员可延后返岗，在湖北的职工或疫情较重地区的职工暂缓返岗。
五、全面开展厂区消毒。企业复工复产前，要根据《德宏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关于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建筑工地厂区防控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要准备红外体温探测仪、消毒液、口罩等疫情防控物资，要对厂区内生产、生活、办公区域进行全面环境卫生清理和彻底消毒，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复工复产后，每天对所有场所至少消毒一次，重点区域增加消毒频次。加强工作和作业区域通风换气，保持空气流通，暂不使用中央空调。加强就餐卫生管理，保证食材安全、餐具卫生，采取分时段供餐、分散就餐的方式，减少人员聚集。
六、实行厂区封闭管理。企业要在每个厂区出入口设置检测卡口，配备门禁设施和检测仪器，落实 24 小时人员值守，对进出人员、车辆严格检查检测，做好信息登记，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厂区。在疫情结束前，不召开员工大会，尽量压减会议数量，推行“网上办公”和“视频会议”，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要减少一般商务洽谈、人员来访等活动，积极利用微信、QQ等信息手段开展商务交流。
七、毒处理，驾乘人员须佩戴口罩并检测体温，减少与厂区人员的直接接触，货物送达后尽快驶离厂区。对运输物资视情进行消毒处理。加强驾乘人员管理，保持车辆内外清洁，及时对驾驶室、门把手等接触部位进行消杀。
八、落实岗位防疫措施。将企业生产运行流程调整优化，尽最大可能划分为若干个相对独立的小单元，确保一个单元发生疫情，不影响其他单元。加强对员工疫情防控知识的培训和教育，消除员工恐慌心理，提高科学防控意识。规范岗位工作秩序，合理安排轮岗排班，采取签字上岗和“小班制”模式，减少单班在岗人数。严格落实个人防护措施，工作期间全程佩戴口罩，废弃口罩等防疫物品统一回收、集中处理。
九、严密职工健康监测。建立职工体温日检测制度，一天至少检测两次，对体温异常的立即采取处置措施。职工上下班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企业通勤车辆要做好防疫消毒和通风，乘坐人员须佩戴口罩并测量体温。
十、 做好防护设施配备。企业要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及时为职工配备口罩、手套、测温仪等防护物品和洗手液、消毒水、酒精等消杀用品。要设置临时隔离室，购置防护服、护目镜、医疗器械等应急装备，有条件的企业可配备必要的医护人员，做好突发情况应对准备。
十一、抓好疫情应急处置。企业要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和快速响应机制，对出现发热、干咳等疑似症状的职工，要立即隔离，第一时间报告当地疾控部门，并按要求送医疗机构就诊治疗。如确诊为新冠肺炎或疑似病例的，企业要按照市疫情防控有关要求，配合做好调查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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